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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保护幼鱼
奉化一直在行动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坚持环境优先的发

展理念，把生态和资源保护放在渔业发展的

突出位置，在省、市海洋与渔业局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深入开展“一打三整治”和修复振兴

浙江渔场专项行动。特别是去年渔场修复振

兴暨“一打三整治”行动进入第二阶段后，我

区围绕强化伏休管理、突出幼鱼保护和渔具

整治、严厉打击取缔涉渔“三无”船舶、加强渔

业安全生产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迅速行动、狠

抓落实，“幼鱼保护攻坚战”和“伏季休渔保卫

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统计，去年来，我区共开展海上、港口

检查 106次，联合检查水产交易市场、菜市

场、饭店等违禁渔获物交易场所 30余次，登

临检查渔船 1238艘次，清理取缔以地笼网为

主的禁用渔具 5000余顶，查获各类违禁渔获

物1900余公斤，查扣拆解涉渔“三无”船舶43
艘，立案查处 56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2起 4
人，全面完成 241艘“船证不符”渔船整治，增

殖放流各类鱼苗 12245万尾，有效保护了象

山港海洋资源环境。

保护幼鱼
就是保护海洋的未来

“保护海洋幼鱼资源功在当代，泽被千

秋。”浙江省拥有 22万多平方公里全国最大

的近海渔场，素有“东海鱼仓、中国渔都”之美

誉。然而，由于长期以来采用粗放型发展方式

等因素，渔业资源衰退十分严重，海洋环境污染

不断加剧。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国内海洋捕

捞总产量约 345万吨，其中约有 1/3是经济鱼类

幼鱼和各类海产的幼体。“筷子”带鱼、“纽扣”鲳

鱼等十分常见，还形成了“捕小鱼喂大鱼”的不

合理现象。这对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东

海无鱼”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大海洋

渔业资源特别是幼鱼资源的保护，是当前修复

振兴浙江渔场的紧迫任务。

另外，国家和我省现有法律法规对海洋渔

业资源保护虽有相关规定，但是比较原则，操作

性也不是很强，特别是对于幼鱼资源保护和相

关违法行为查处的规定还不健全，监管职责也

不够明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12月23
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加强海洋幼鱼资源保护促进浙江渔场

修复振兴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加强对我

省海洋渔业捕捞的管理。

所谓的幼鱼要怎么界定呢？《决定》明确规

定，它是指未达到国家及本省规定的最小可捕

捞规格标准的渔获个体。根据浙江省渔场修复

振兴工作推进实际，《决定》选取带鱼、大黄鱼、

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梭子蟹等 6种常见主

要种类作为重点保护品种，并授权渔业部门制

定一定时期内的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

出海捕鱼难免会捕捞到幼鱼，那么这个比

例要控制在多少呢？《决定》规定，捕捞渔船和捕

捞辅助渔船带回来的保护品种幼鱼总量不得超

过本航次装载渔获重量的 20%（其中灯光围敷

网作业带鱼幼鱼比例不得超过5%）。同时，《决

定》对捕捞上来的幼鱼如何处理也是有要求的，

应当投售给水产加工厂、鱼粉厂等收购单位，

禁止在农贸市场、超市、临时摊点等各类市场

和饭店、大排档等餐饮场所销售未达到当年最

小可捕规格的保护品种幼鱼，从源头减少对海

洋幼鱼资源的破坏。

为切断休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产业链，

《决定》还规定在伏季休渔的一定时期内，禁止

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梭

子蟹、龙头鱼、虾蛄等 8种常见主要海洋捕捞冰

鲜或活体水产品，督促捕捞渔民严格遵守海洋

伏季休渔制度。

保护幼鱼
需要各方共同参与

《决定》《通告》的出台和实施，充分体现出

我省保护幼鱼资源，振兴浙江渔场的决心。为

此，我区将按照上述法规和规定，继续加大执

法力度，组织实施联合执法行动，从捕捞、收

购、运销、经营等多个环节入手，严管实查，坚

决打击违反海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最小

可捕过渡性规格制度和违反伏休制度的行

为。同时，将继续加大力度取缔违禁渔具，严

厉打击“三无”渔船、违规造船、非法补给及销

售违禁渔获物等行为，扎扎实实地管好家门口

这片海、护好海里这些鱼，让海洋渔业资源得

以休养生息、合理利用。引导人们善待海洋，合

力护渔，共同守护我们蓝色的家园。

区海洋与渔业局执法大队负责人李静辉告

诉记者。保护幼鱼，除了渔业主管部门的努力，

还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特别是全区捕捞渔船

（包括休闲渔业船舶）应当遵守国家及本省关于

海洋捕捞渔具及捕捞方法、禁渔区及禁渔期、海

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幼鱼比例限量等规

定，自觉执行最小网目尺寸、重点保护品种最小

可捕过渡性规格及幼鱼比例制度，不购买、不携

带、不使用“一电四网”(电脉冲惊虾仪、多层囊

网、地笼网、滩涂串网、珊瑚网)禁用渔具，从源

头减少对海洋幼鱼资源破坏。

《决定》规定，符合比例规定的保护品种幼

鱼应当投售给水产加工厂、鱼粉厂等收购单位，

收购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幼鱼来源、种类、数量及

加工利用等情况。水产养殖场投喂的鱼饲料

中，保护品种幼鱼重量比例不得超过投喂鱼饲

料总量的20%。

根据《决定》规定，渔业、海警、公安边防等

部门应依法加强对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渔船、

渔港码头、渔获物销售和利用环节的监督检查，

发现有非法捕捞行为，或者带回的保护品种幼

鱼比例超过限量规定的，由渔业主管部门依法

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幼鱼收购单位超限量比例收购保护

品种幼鱼、水产养殖场使用的鱼饲料中保护品

种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记入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超过比例的幼鱼由渔业主管部门依法予以

没收。

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主管部门

也将按《决定》规定，配合渔业主管部门加强对

渔获物陆上运输环节的联合监管，发现有违禁

渔获物的，由渔业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没收。市

场监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各类市场的监

督管理，场内经营者未按规定保存证明渔获物

来源的进货凭证和未建立进货及销售台账的、

市场举办者未查验渔获物进货凭证或者允许没

有进货凭证的渔获物入场销售的，应当依法给

予相应处罚，特别是在市场进行幼鱼出售，经营

者将依法被予以处罚。此外，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渔获物销售流动摊贩的监督

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边防、海警等部门应当

建立和完善相关衔接机制，加大海洋渔业违法

捕捞案件的打击力度。

保护幼鱼
从我做起

“ 数 罟 不 入 洿 池 ，鱼 鳖 不 可 胜 食

也。”幼鱼资源是海洋生物种群得以延

续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前，孟

子曾经说过，如果不用细密的渔网捕捞

小鱼，就会有更多的鱼捕不尽吃不完。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在不少渔区却随处

可见，大量“子孙鱼”“儿童鱼”刚刚孵

化，来不及长到一定规格，就被捞上来

食用或加工成饲料、鱼粉，实在令人痛

惜！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

鱼。”这种“断子绝孙”式的生产对海洋

生物种群造成不可逆转的致命打击。

我们奉化东濒象山港，海洋渔业捕捞产

业是莼湖等沿海地区的特色产业，新鲜

美味的海鲜也是我们不少奉化人的最

爱。“今日不捕鱼子孙，明日子孙有鱼

吃。”为此，我们在这里向全区人民发出

倡议：从我做起，保护幼鱼，珍爱海洋，

携手共建美丽东海、幸福家园！

从我做起，不捕幼鱼。捕捞幼鱼对

渔民来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却极大地

伤害了海洋渔业资源，最终也必定会损

害渔民的自身利益。因此，请您坚决遵

守国家和省相关渔业法规关于禁渔区、

禁渔期、禁用渔具规定，严格按照许可

类型、作业和场所使用合规渔具进行捕

捞，不捕捞、不销售、不使用幼鱼资源。

从我做起，不伤幼鱼。涉渔生产经

营者也是渔场修复振兴的利益相关人，

自律守法经营是保护幼鱼的最好行

动。请您自觉遵守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海洋幼鱼资源保护的决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农贸市场、超市、临时摊点等

各类市场和饭店、大排档等餐饮场所不

销售幼鱼，渔具厂商不制造、不销售、不

维修禁用渔具，鱼粉厂、饲料厂不收购、

不加工幼鱼资源，养殖场不使用冰鲜鱼

投饲，加油点、冷冻厂（船）不为涉嫌违

法违规的渔船提供加油、加冰、代冻服

务，坚决切断破坏幼鱼资源的“黒色产

业链”。

从我做起，不食幼鱼。俗话说：没

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为了我们的子孙

后代也有鱼吃，请每一位市民慎重购买

和食用海捕鱼虾，不吃海捕幼鱼幼虾及

相关加工制品，共同呵护海洋这个蓝色

家园。

保护幼鱼，我们一起来行动

记者 朱晓冬

为保护海洋渔业幼鱼资源，加强海洋渔业捕捞管理，我区按照省统一部署，将从今天起施行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梭子蟹等6种海洋渔业资源重
点保护品种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制度（暂定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根据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最新发布的《关于海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我省将海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及其
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个体体重）定为：带鱼体重60克，大黄鱼体重125克，小黄鱼体重30克，银鲳体重60克，鲐鱼体重65克，三疣梭子蟹体重70克。为此，我区从今天
起将按《通告》规定的上述6种海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对全区海洋渔业捕捞进行规范管理。同时，将严格执行去年12月23日通过的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海洋幼鱼资源保护促进浙江渔场修复振兴的决定》，禁止在全区农贸市场、超市、临时摊点等各类市场和饭店、大排档等餐饮场所销售消费未达到最
小可捕过渡性规格的幼鱼，并将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相应处罚。

多大的鱼儿不能捕、不能卖
浙江省6种海洋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及其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

（2017年3月24日起施行至2020年12月31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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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水产批发市场执法检查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水产批发市场执法检查


